
 

关于上海市 2021 年市对区转移支付 

预算（草案）的说明 

 

一、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预算 

2021 年，市对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1027.9 亿

元，下降 2.3%（同口径，下同）。主要是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

院重大战略和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原则，

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，深化推进专项资金统筹整合，促进本

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协调发展。 

需要说明的是，市对区历年城市维护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资金

来源中，包含中央财政作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下达的成品油税费改

革补助资金 17.5 亿元。2021 年，财政部明确将该项补助由一般

性转移支付调整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，并要求按照中央直达

资金的管理要求跟踪其分配使用情况。据此，2021 年起，本市

不再将上述资金纳入市对区转移支付，调整为纳入中央直达资金

管理，并相应对 2020 年市对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执行数作

同口径调整。 

（一）一般性转移支付 

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659.6 亿元，增长 1.2%。其中： 

1. 均衡性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430.4 亿元，增长 0.5%。主要

是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，支持美丽乡村示范村和乡村振兴



示范村创建，增加安排三农均衡性转移支付。 

2. 体制性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229.2 亿元，增长 2.5%。其中： 

（1）民生保障体制补助预算数为 85.8 亿元，增长 9.7%。主

要是根据大居异地安置保障性住房建筑面积，据实安排大型居住

社区运行维护补助。 

（2）园区发展体制补助预算数为 33.5 亿元，下降 17.3%。

主要是张江等部分园区发展补助政策到期，本市将在总结评估上

一轮补助政策成效基础上，对新一轮政策进行研究。考虑到预算

编制完整性，2021 年暂按上一轮政策资金的年度平均规模安排

补助资金。 

（二）专项转移支付 

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368.3 亿元，下降 8%。其中： 

1. 门诊诊查费减免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0.8 亿元，增长 14.3%。

主要是结合上年清算情况，预计门诊诊查费发生数增加，补助资

金相应增加。 

2. 城乡医疗救助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3.9 亿元，增长 14.7%。

主要是结合上年清算情况，预计医疗费用增加，补助资金相应增

加。 

3. 残疾人集中就业社保费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0.2 亿元，下降

81.8%。主要是为应对疫情影响，国家和本市于 2020 年实施了阶

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，按照 2020 年单位缴费情况安排

的补助资金相应减少。 



4. 回沪定居人员帮困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1.2 亿元，增长

33.3%。主要是回沪定居人员补助标准提高，补助资金相应增加。 

5. 文化事业建设费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0.3 亿元，下降 40%。

主要是 2020 年执行中存在重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一次性补助因

素。 

6. 郊区农村薄弱养老机构达标改造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0.03

亿元，下降 95.7%。主要是该补助政策已到期，2021 年安排已完

成项目的清算资金。 

7. 长护险自付费用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0.2 亿元，下降 66.7%。

主要是 2020 年执行中存在历年清算等一次性因素，2021 年按照

长护险自付费用预计发生数，相应安排补助资金。 

8. 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0.2 亿元，

上年执行数为 0。主要是按照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要

求，结合完善本市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，调整退役军人

服务项目对区补助资金渠道，由原政府性基金中的福利彩票公益

金转移支付调整为一般公共预算的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。 

9. 标准化菜市场建设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0，上年执行数为

0.1 亿元。主要是现行补助政策已到期，2021 年不再安排预算。 

10. 旧住房综合改造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20 亿元，增长

14.3%。主要是旧住房综合改造项目完成量预计增加，补助资金

相应增加。 

11.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1.4 亿元，增



长 1300%。主要是进一步加大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推进实

施力度，项目竣工数量预计增加，补助资金相应增加。 

12. 市政府消防实事项目工作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0.3 亿元，

增长 50%。主要是按照纳入 2021 年市政府实事项目的老旧小区

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加装消防设施项目实施数量，相应安排

补助资金。 

13. 美丽街区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7.6 亿元，下降 16.5%。主

要是按照本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行动计划，根据美丽街区提升

改造项目实施进度，相应安排补助资金。 

14. 非商品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0，上

年执行数为 2 亿元。主要是该补助政策已到期，2021 年不再安

排预算。 

15. 民防工程建设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0.2 亿元，下降 66.7%。

主要是根据民防工程建设项目实施进度，相应安排补助资金。 

16. 村庄改造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8.5 亿元，下降 10.5%。主

要是根据本市村庄改造项目实施情况，相应安排补助资金。 

17. 农业生产综合专项补助和农业生态与农产品安全专项

补助预算数为 0，上年执行数分别为 3.7 亿元和 3.4 亿元。主要

是深化推进本市涉农资金统筹整合，将政策目标相近的农业生产

综合专项补助、农业生态与农产品安全专项补助整合为农业绿色

生产发展专项补助。 

18. 林业建设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11.7 亿元，下降 38.4%。主



要是按照本市生态廊道和公益林造林计划，相应安排补助资金。 

19. 农村综合帮扶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5 亿元，下降 41.2%。

主要是本轮农村综合帮扶市级补助资金总量为 20 亿元，截至

2020 年已安排 15 亿元，2021 年安排剩余补助资金。 

20. 粮食最低收购价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0.2 亿元，上年执行

数为 0。主要是按照本市前一年度粮食收购情况，据实安排补助

资金。 

21. 农业保险保费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2 亿元。主要是按照中

央农业保险政策相关资金管理要求，将原农业生产综合专项补助

中的农业保险保费相关项目单列。 

22. 农业绿色生产发展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6.1 亿元。主要是

深化推进本市涉农资金统筹整合，将政策目标相近的农业生产综

合专项补助、农业生态与农产品安全专项补助整合为农业绿色生

产发展专项补助。 

23. 秸秆综合利用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0.5 亿元，下降 16.7%。

主要是按照本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预计利用量，相应安排补

助资金。 

24. 公交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7.5 亿元，增长 92.3%。主要是

按照公交枢纽站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度，相应安排补助资金。 

25. 中小锅炉提标改造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1.4 亿元，下降

36.4%。主要是按照符合提标改造补助条件的中小锅炉数量，相

应安排补助资金。 



26. 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11 亿元，下

降 25.2%。主要是根据本市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任务实施情

况，相应安排补助资金。 

27. 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化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2.7 亿元，下

降 15.6%。主要是按照本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街镇创建和可回收

物“点站场”体系建设情况，相应安排补助资金。 

28. 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0.8 亿元，增长

100%。主要是各区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发展支持力度，相应增加

安排市级补助资金。 

29. 产业结构调整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3.3 亿元，增长 17.9%。

主要是符合产业结构调整补助条件的项目增加，补助资金相应增

加。 

30. 基本建设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118.4 亿元，下降 15.5%。

主要是根据区级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进度，相应安排市对区基本建

设专项补助。 

二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预算 

2021 年，市对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173.2 亿元，

下降 59.8%。主要是上年执行数中，包括中央财政下达本市的抗

疫特别国债资金 274 亿元。市对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主要包

括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补助 170 亿元，福利彩票公益金补

助 2.4 亿元等。 

 



三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预算 

2021 年，市对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0.8 亿

元，增长 60%。主要是结合本市工作推进情况，将中央财政下达

的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全部分配至区使用。 

 


